附件1

部门数据比对预警重点内容

自治区层面每年组织开展两次集中比对，并通过广西防贫监测数据信息系统将比对情况分发各地核实。区本级定期组织开展常态化的数据比对，并及时将预警信息分类分级反馈各镇核实。部门筛查预警重点比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预警。由医保部门每月定期比对由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监测户、返贫致贫人口未参保名单，以及参保对象因病导致家庭生活出现困难的农户，主要包括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后，合规自付住院或门诊医疗费用花费仍然较高的农村参保人员名单，其中脱贫户、低保户的标准为当年缴纳基本医保年内累计自付费用5000元以上，普通农户标准为当年缴纳基本医保年内累计自付费用10000元以上。
2.义务教育保障风险预警。由教育部门每学期比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适龄儿童名单。
3.因产业失败返贫风险预警。由农业农村部门对种养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监测，推送因自然灾害、市场变化导致生产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的农户信息。
4.因就业不稳返贫风险预警。由人社部门每月定期推送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暂未务工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信息。
5.住房安全保障风险预警。由住建部门指导各地对所辖范围农住房保障情況进行动态监测，每月定期推送新的农村危房改造名单和危房户信息。
6.因残返贫致贫风险预警。由残联部门每月定期推送新认定为重残和三、四级精神残疾的农户信息。
7.饮水安全风险预警。由水利部门加强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及时推送因供水设施故障、自然灾害等引发的饮水保障问题。
8.特殊群体返贫致贫风险预警。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推送新确定为A类和B类低保、特困供养、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且没有纳入监测的农户。
9.因意外事故返贫致贫风险预警。由公安部门监测交通意外事故，每月定期推送公安部门接报的致人员伤亡交通事故信息。
10.因自然灾害等返贫致贫风险预警。应急管理部门每月定期提供自然灾害等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户信息。
11.低收入人群返贫致贫风险预警。民政部门每月定期推送新认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信息。











附件2

监测对象认定步骤

1.农户申请。农户家庭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可自行向村委会提出纳入监测对象申请。对于走访排查和部门筛查预警发现的，由工作队员在入户时指导农户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对于失能失智等无法提出申请又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由村委会（社）帮助其提出纳入申请。
2.入户核实。对监测发现的疑似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要组织入户调查核实，入户调查核实组由镇、村（社区）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组成，每组不少于2人。通过询问、查看、计算、核实等方式，充分了解农户家庭成员、收入财产、生产生活状况，采集农户相关信息。农户应当如实说明家庭困难和财产情况，签署真实可靠的家庭情况说明，并签署授权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委托书。
3.财产检索。根据入户调查情况，行政村将签署了授权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委托书的农户名单报镇，镇汇总后报给区乡村振兴局，区乡村振兴局通过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联席会议，组织财政、公安、民政、税务、人社、住建、编办、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财产查询检索，并将财产检索结果反馈镇、村。4.行政村评议。评议会由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组织评议代表（可由联系村民小组的村“两委”干部、村监委、村民小组长、住村民小组退休干部、老党员、妇女代表等组成，人数为7人以上的单数），镇级应派至少1名同志列席评议会。根据入户调查核实情况，以及区级反馈的财产检索结果，对照监测对象不宜纳入的几种情形，综合考虑农户家庭生产生活情况逐户评议是否纳入，并分类形成拟纳入监测对象名单上报镇级复核。5.镇级复核公示。镇级组织有关人员对各行政村上报的拟纳入监测对象名单、入户调查核实和村级评议情况进行审核，形成复核意见和拟纳入监测对象复核名单。对不符合条件的，将复核意见反馈村委会，由村委会及时告知农户。对于符合条件的，将拟纳入监测对象复核名单在各自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及所在村民小组公示5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的，由镇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核实。公示期满，对公示无异议和虽有异议但调查核实符合监测标准的农户，由镇级人民政府签署审核意见，形成拟纳入监测对象名单上报区乡村振兴局。
6.区级审定。区乡村振兴局组织人员对各镇上报的拟纳入名单进行审核，综合考虑农户返贫致贫风险、家庭生产生活条件、刚性支出等情况，确定监测对象名单，组织镇、村防贫监测信息员在系统中录入信息，并告知农户。








附件3

不宜纳入的几种具体情形

1.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且有编制 （含
离退休）的。
2.除农村有稳固住房以外，在城镇有地皮、商品房、自建房、
商铺等的。
3.家庭成员有经营公司或其他实体经济且正常经营的农户（注
册资金在5万元以上）。
4.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名下有正常使用的经营性、享受型、消费
型车辆，或纳入监测前两年内购买价格超过6万元以上 （含6万
元） 的船舶、机械、大中型农机具等。
5.家庭人均货币财产超过当地同期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倍的。
6.义务教育阶段安排子女自费高价择校就读的或者有子女出
国、出境 （港澳台地区）留学的（到东盟国家进行小语种交换学
习的除外）。
7.区级（含）以上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其他不符合的情形。





附件4

监测对象消除风险步骤

1.村级商讨研究。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干部根据帮扶责任人平时反馈的情况，对本村监测户逐户进行商讨，在排除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消除稳定性较弱，存在收入不稳定、刚性支出不可控等情况的监测户后，形成拟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名单。
2.入户核实。由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干部组成入户核实组，对拟消除风险监测对象的“两不愁三保障”、收入等情况进行核实。
3.行政村评议。由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干部组织评议代表（可由联系村民小组的村“两委”干部、村监委、村民小组长、住村民小组退休干部、老党员、妇女代表等组成，人数为7人以上的单数）召开评议会，对照风险消除的基本标准，分类型逐户开展风险消除评估，并形成拟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名单上报镇级审核。
4.镇级审核公示。镇级组织有关人员对各行政村上报的拟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名单进行复核后，形成拟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复核名单，并以镇级人民政府名义将名单在各自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及所在村民小组公示5天。公示内容应包括拟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享受的帮扶情况等。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的，镇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核实。公示期满，对公示无异议和虽有异议但调查核实符合风险消除标准的，由镇级人民政府签署审核意见，形成具体名单上报区乡村振兴局。
5.区级审定。区乡村振兴局组织人员对各镇上报的名单进行审定，经组织抽查核验后，确定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名单，组织镇、村在系统中标注“风险消除”，并及时入户告知农户。




[bookmark: _GoBack]
- 2 -

- 1 -

